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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法的一般原则 
 

 国际刑法旨在禁止某类被视为严重犯罪的行为，规范调查、起诉和惩罚此类行为的程序，并使实施此类行为的犯罪人承担

个人责任。惩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对确保尊重该法不可或缺，特别是考虑到某些被界定为战争罪的违法行为的严重性，

对其加以惩罚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有几项基本原则构成了国际人道法的基石。由于国际刑法越来越多地包含域外因素，

需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所以协调尊重这些原则变得更加紧迫。各国在尊重其国内刑法的原则及其参加的区域性机构的文件中

规定的任何具体原则的同时，也必须维护国际刑法的基本原则。 

 

管辖权基础 

 

一国通常在其本国领土内行使

管辖权。这种管辖权包括制定法律、

解释或适用法律以及采取措施执行法

律的权力。尽管执行管辖一般仅局限

于一国境内，但国际法承认在某些情

况下，一国可以针对其域外发生的事

项进行立法或者裁判。 

 

域外管辖权可基于多项原则。这

些原则包括： 

 国籍管辖原则或主动的属人管辖

原则（拥有法院地国国籍的人实

施的行为）； 

 被动的属人管辖原则（针对法院

地国国民实施的行为）； 

 保护性管辖原则（影响该国安全

的行为）。 

 

尽管在国家的实践和意见中，这

些原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但它

们均需要所实施的行为与主张管辖权

的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作为主

张域外管辖进一步依据的普遍管辖权，

则不要求存在这种联系。 

 

普遍管辖权即针对犯罪行为主张

管辖，不管该犯罪行为实施的地点以

及犯罪人或受害人的国籍为何。普遍

管辖权适用于国际核心罪行，即战争

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根据

国际公共政策以及依据某些国际条约，

所有国家均有理由或必须制止上述罪

行。1 

法定时效 

 

时效限制，或者说在发生犯罪时

的诉讼时诉讼法定时效的适用，可涉

及以下两方面的法律程序。  

 时效限制可适用于追诉：如果自

违法行为实施之日起经过一定时

间，那就意味着可能无法提起公

诉，从而无法做出判决。 

 时效还可仅适用于执行判决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一定的时间

可能意味着无法执行刑事判决。  

 

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都对轻微

犯罪规定了时效限制。但有几个国家

——尤其是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

体系，不允许存在追诉时效限制。大

陆法系国家的立法者们要么针对重犯

设定比轻罪长得多的时效限制，要么

                                                
1 关于普遍管辖权更为深入的探讨，请参

见题为“针对战争罪的普遍管辖权”的咨询

服务信息。 

规定此类犯罪完全不适用法定时效限

制。 

 

针对刑罚适用时效限制不太普遍。

普通法系国家根本不存在行刑时效，

而在其他法系国家也极为有限。即使

存在，针对最严重犯罪行为的时效限

制一般也非常长，而且不适用于某些

类别的罪行或者涉及危险犯或累犯的

案件。 

 

国际法中的某些犯罪不存在法定时效 

 

1949 年《日内瓦公约》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没有涉及战

争罪的时效限制问题。 

 

《联合国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

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既适用于追诉

也适用于行刑，涵盖战争罪（特别是

严重破坏《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以

及危害人类罪（包括战时与平时实施

的种族隔离和种族灭绝） 。该公约

具有溯及力，如此一来，它就废除了

此前根据相关法律或其他法规确立的

时效限制。 

 

此外，《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也规定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



绝种族罪和侵略罪不适用法定时效

（第 29 条）。 

 

习惯国际法 

 

有几个因素有助于突出战争罪和

危害人类罪及其不适用法定时效的习

惯法性质： 

 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刑事立法中

规定这类犯罪不适用法定时效；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29

条对这一理念的编纂，体现了规

约起草者们认为这是防止此类犯

罪有罪不罚的关键； 

 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联合国与欧

洲理事会《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

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缔约国。 

 

罪刑法定 

 

该原则又被称为合法性原则，

规定于《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的第 15 条。该条指出，任何人的作

为或不作为，如在其发生时不违反当

时的刑法，不得据以定罪或惩罚。因

此，某一特定犯罪的存在，取决于当

时存在立法规定该行为属于犯罪，而

且就该犯罪的具体刑罚措施而言，行

为发生时有效的立法必须规定特定的

刑罚作为制裁该犯罪的可能措施之一。

该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立法的特定性

和可预见性，以使个人能合理地预见

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也包含了关于合法性原则

的具体规定（第 22 条）。 

 

合法性原则与法不溯及既往原

则、特定性原则及禁止类推原则均有

关联。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指禁止某

一特定行为的法律在该行为发生前就

必须已经存在。就此而言，该原则禁

止法律的溯及适用。特定性原则要求

被禁止之行为的定义必须足够精确，

而禁止类推则要求严格解释该定义。 

 

一罪不二审 

 

该拉丁法谚阐述了这样一个原

则：任何人都不应因同一犯罪受到不

止一次的审判或惩罚。该原则确保了

对被告人的公平，因为他们可以确信

判决是终局的，不致在国内和国际层

面遭受任意或恶意地起诉。此外，该

原则能尽力确保审慎地启动并执行调

查和起诉。  

 

重点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层面

具体适用一罪不二审原则取决于相关

国际法庭的规约中有此规定。例如，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与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就规定，

任何人如因其行为已受到国际法庭审

判，就不应再受到国内法院的审判，

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国际法庭仍

可以审判国内法院已经审判过的人。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的一

罪不二审原则的适用则有些许不同，

因为一个人可以因其已构成国际刑事

法院定罪依据的行为受到国内法院的

审判。但这三个规约均提供了国际法

庭审判行为人的可能性，即案件虽已

进入国内诉讼程序，但其目的是为了

免除该人在国际层面的刑事责任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

第 10 条第 2 款第 2 项、《卢旺达国

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9 条第 2 款第 2

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20 条第 3 款第 1 项）。 

 

刑事责任的形式 

 

个人刑事责任 

 

国际刑法不仅要求个人承担实

施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的刑事责任，而且企图、协助、便利

或帮助以及教唆实施此类犯罪也应承

担刑事责任。个人还应为计划甚至煽

动实施此类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指挥官责任  

 

不作为也可能导致违反国际刑

法。武装部队或团体一般都有一个为

其部下行为负责之指挥官进行统率。

因此，为了使上述制度行之有效，上

级在其未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部下

实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时应

当承担责任。因此，他们可能要为自

己并未亲自参与的犯罪活动承担刑事

责任。2 

 

豁免 

 

豁免源自国家主权的概念。传统

上，国家代表有权享受外国的管辖豁

免。豁免的目的在于允许国家代表有

效履行其职责并在国际关系中代表该

国。豁免有两种类型： 

 个人豁免保护国家当局之要员在

任期内的行为，无论是其个人行

为还是官方行为。  

 功能豁免保护执行国家公务之国

家代表的官方行为，这些行为在

其任期届满后也继续受到保护。 

 

因此，若要启动针对受外国管辖

权保护之人的诉讼程序，豁免就是一

个程序性阻却事由；不过，官员的国

籍国可以放弃豁免。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

达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

规约均明确排除在发生国际犯罪的情

况下功能豁免的有效性（《前南斯拉

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7 条第 2

款、《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第

6 条第 2 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第 27 条第 1 款）。而只有国际

                                                
2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见 咨询服务处

资料简报“指挥官责任与不作为”。 



刑事法院明确排除在发生国际犯罪的

情况下个人豁免的有效性（第 27 条

第 2 款）。的确，《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已经到了要求缔约国颁布适

当的国内立法，对实施国际犯罪的行

为取消豁免的程度（第 27 条和第 88

条）。在实践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

事法庭曾起诉了两位在任的国家元首，

尽管法庭只能在其卸任后才能有效行

使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第 98 条第 1 款还规定了非缔约国放

弃豁免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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